
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

 

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待公司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） 

序

号 
原条款 原条款内容 

修订后条

款 
修订后条款内容 

1 第六条 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41,974,550元。 第六条 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,397,211元。 

2 第十八条 

公司股份总数为 341,974,550股，其中:公司变更设

立时的发起人股 60,000,000股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公

开发行的股份 20,000,000股；2009年年度分配方案

由未分配利润送红股 16,000,000股，由资本公积金

转增股本 4,000,000 股；2012 年年度分配方案由资

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120,000,000 股；2013 年公司实

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，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

4,860,000 股，新增股本 4,860,000 股；2014 年 8

月 8 日，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,458,000 股，

第十八条 

公司股份总数为 341,974,550股，其中:公司变更设

立时的发起人股 60,000,000股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公

开发行的股份 20,000,000股；2009年年度分配方案

由未分配利润送红股 16,000,000股，由资本公积金

转增股本 4,000,000 股；2012 年年度分配方案由资

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120,000,000 股；2013 年公司实

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，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

4,860,000 股，新增股本 4,860,000 股；2014 年 8

月 8 日，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,458,000 股，



减少股本 1,458,000股；2014年 8月 26日，公司授

予激励对象预留限制性股票 520,000 股，新增股本

520,000 股；2014 年 12 月 29 日，公司回购注销限

制性股票 266,000 股，减少股本 266,000 股；2015

年 9月 30日，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35,000股，

减少股本 35,000 股；2016 年 3 月 21 日，公司回购

注销限制性股票 85,000 股，减少股本 85,000 股；

2015 年年度分配方案由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

111,768,000 股；2016 年 5 月，公司回购注销限制

性股票 183,750 股，减少股本 183,750 股；2016 年

公司实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，授予激励对

象限制性股票 6,906,800 股，新增股本 6,906,800

股；2017年 3月，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52,500

股，减少股本 52,500股。 

减少股本 1,458,000股；2014年 8月 26 日，公司授

予激励对象预留限制性股票 520,000 股，新增股本

520,000 股；2014 年 12 月 29 日，公司回购注销限

制性股票 266,000 股，减少股本 266,000 股；2015

年 9月 30日，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35,000股，

减少股本 35,000 股；2016 年 3 月 21 日，公司回购

注销限制性股票 85,000 股，减少股本 85,000 股；

2015 年年度分配方案由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

111,768,000 股；2016 年 5 月，公司回购注销限制

性股票 183,750 股，减少股本 183,750 股；2016 年

公司实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，授予激励对

象限制性股票 6,906,800 股，新增股本 6,906,800

股；2017年 3月，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52,500

股，减少股本 52,500股；2017年 6月，公司发行股

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，新增股本

58,422,661.00 股，赛为智能的注册资本变更为

400,397,211.00元。 



 

3 第六十七条 

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。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

履行职务时，由副董事长主持；副董事长不能履行

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，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

一名董事主持。 

第六十七条 

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。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

履行职务时，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

主持。 

4 
第一百零 

七条 

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1人，副董事长1人。

董事会成员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。 

 

第一百零 

七条 

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1人。董事会成员

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。 

 

5 
第一百一 

十二条 

董事长、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

举产生。 

第一百一 

十二条 

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。 

6 
第一百一 

十四条 

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,董事长不能履行职

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，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；副董

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，由半数以上

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。 

第一百一 

十四条 

删除 

除上述内容外，原《公司章程》其他条款不变。 

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




